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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至 5%暨权益变动超过 1%

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（含被动稀释），不触及要约收购； 

 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公司股东上海华芯创业投资企业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

为 2,798,770 股，其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9.0608%减少至 5.0000%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持股 5%以上非第一大股东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股东上

海华芯创业投资企业出具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况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 上海华芯创业投资企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0811198E 

住所/通讯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支路 28 号 3003 室 

负责人 LIP-BU TAN 

注册资本 129.0772 万美元 

企业类型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（中外合作） 



经营范围 

以自有资金依法从事创业投资；提供创业投资咨询；向被

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。（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

营。） 

成立日期 2011 年 3 月 31 日 

经营期限 2011 年 3 月 3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0 日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：信息披露义务人以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

公司股份，以及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和增发新股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，信

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已降至

5%。具体变动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以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

交易时间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
减持股份数

（股） 
变动比例 

2023.1.30 
上海华芯创

业投资企业 
集中竞价 1,000 0.0018% 

2024.3.14-2024.6.4 
上海华芯创

业投资企业 
大宗交易 550,000 0.9841% 

2024.6.7 
上海华芯创

业投资企业 
大宗交易 788,000 1.4100% 

2024.10.8 
上海华芯创

业投资企业 
大宗交易 682,579 1.2194% 

（二）上市公司总股本变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情况 

2021年12月3日，上市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

期股票完成归属登记，上市公司股本总数由53,200,000股变为53,429,801股。 

2022年12月5日，上市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

归属期、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股票完成归属登记，上市公司股本总数由

53,429,801股变更为53,592,634股。 

2023年12月1日，上市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的2,294,962

股股份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。该次发行后，上市公司总股本由53,592,634股增

加至55,887,596股。 

截至2024年9月30日，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



权期累计行权并完成登记数量为87,794股。公司股本总数从55,887,596股增加至

55,975,390股。 

三、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

持股数

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比例 

持股数

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比例 

上海华芯创业

投资企业 

合计持有股份 4,820,349 9.0608% 2,798,770 5.0000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4,820,349 9.0608% 2,798,770 5.0000% 

四、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（含被动稀释），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涉及资金

来源；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计划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7

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9）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； 

3、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

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导致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变化； 

4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开发行

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——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等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，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上披露的《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； 

5、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，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10 月 9 日 


